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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毕业生个人档案查询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档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凡持有合法证明的单位或者持有合法身份证明的个人，在

表明利用档案的目的和范围并履行相关登记手续后，均可

以利用已公布的档案。高校档案机构提供利用的重要、珍

贵档案，一般不提供原件。如有特殊需要，应当经档案机

构负责人批准。加盖高校档案机构公章的档案复制件，与

原件具有同等效力。 

（二）《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档案管理工作实施细则（试

行）》学生档案管理的职责：（1）收集、整理学生档案材料。

（2）记录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学籍变动情况。（3）办理学生

档案的查询、借阅。 

    二、承办机构 

宿州电大教务处 

    三、服务对象 

宿州广播电视大学本、专科毕业生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一）单位合法证明 

（二）个人身份证 

    六、服务流程 

（一）申请：学员本人或单位提交查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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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理：宿州电大或工作站教务处经核查后提供

相关证明或档案复印件。 

七、办理时限 

即时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地址：电大教务处 

电话：0557—3025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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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转专业办理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一）《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 21 号令）：

学生可以按学校的规定申请转专业。学生转专业由所在学

校批准。 

   （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学籍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学

生一般应在注册的专业完成学业。因工作变动或不适应本

专业的学习等原因，可以申请转专业。第十二条：学生有

下列情况之一，不能转专业：（1）学生转入的教学点未开

设相同专业或开设相同专业但教学进程不相近。（2）入学

注册未满一学期的学生。（3）由低学历层次转入高学历层

次的学生。（4）应予开除学籍的学生。第十三条：学生转

专业后，学籍有效期仍从入学注册起计算，已获得的符合

转入专业教学计划要求和学分替换要求的中央电大或省级

电大考试课程成绩及学分仍然有效，并按实际成绩和学分

记载。第十四条：转专业流程。（1）学生本人在学期开学

后 2 周内向学籍所在教学点提出转专业书面申请，并填写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学生转专业审批表》3 份。（2）教学点

进行审核，批准后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学生转专业审批

表》上签署意见并盖章。（3）教学点将《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学生转专业审批表》报省级电大，省级电大进行审核，

签署意见并盖章，分别留存省级电大、教学点及中央电大。

省级电大还需在教务管理系统中进行学籍异动“转专业”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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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承办机构 

宿州电大教务处 

    三、服务对象 

开放教育专、本科在籍学员 

四、申请条件 

具备电大学籍，转专业在第二学期办理 

    五、申报材料 

转专业申请表，需学生本人签字、工作站签字盖章； 

    六、服务流程 

（一）申请：学员携带转学或转专业申请表、到教务

处申请。 

（二）办理：教务处初审，签字盖章，信息录入教务

系统，待省校审核。 

    七、办理时限 

每学期开学一个月内办理完结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地址：电大教务处 

电话：0557—3025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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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转学办理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学籍管理办法》第六项学籍异动第

十四条：学生因工作调动、家庭搬迁等原因可以申请转学。

(1)拟转入的教学点开设相同专业且教学进程相近时方可转

学。(2)学生本人在开学后 2 周内向学籍所在教学点提出申

请，并填写《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转学审批表》3 份，学生持

审批表到转出、转入的教学点办理转学手续。(3)学生转学

前已获得的符合所修专业教学计划要求和学分替换要求的

中央电大或省级电大考试课程综合成绩及学分仍然有效，

并按实际成绩和学分记载。(4)转学后学籍有效期仍从入学

注册起计算。（5）入学后第一学期不能转学。第十六条：

学生可以自愿退学。（1）学生本人向学籍所在教学点提出

申请，教学点审核批准后，即可退学。（2）学生自愿退学

后。学籍即告终止。（3）自愿退学的学生可重新报读中央

电大。 

    二、承办机构 

宿州电大教务处 

    三、服务对象 

开放教育专、本科在籍学员 

    四、申请条件 

具备电大学籍，入学后第一学期后才能办理 

    五、申报材料 

    退学申请表，需学生本人签字、工作站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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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学申请表，需学生本人签字、转出学校签字盖章。 

    六、服务流程 

1．申请：学员携带转学或退学申请表、到教务处申请。 

2．办理：教务处初审，签字盖章，信息录入教务系统，

待省校审核。 

    七、办理时限 

每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办理完结。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地址：电大教务处 

电话：0557—3025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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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生退学办理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学籍管理办法》第六项学籍异第十

六条：学生可以自愿退学。（1）学生本人向学籍所在教学

点提出申请，教学点审核批准后，即可退学。（2）学生自

愿退学后。学籍即告终止。（3）自愿退学的学生可重新报

读中央电大。 

    二、承办机构 

宿州电大教务处 

    三、服务对象 

开放教育专、本科在籍学员 

    四、申请条件 

具备电大学籍 

    五、申报材料 

    退学申请表，需学生本人签字、工作站签字盖章。 

    六、服务流程 

1．申请：学员携带转学或退学申请表、到教务处申请。 

2．办理：教务处初审，签字盖章，信息录入教务系统，

待省校审核。 

    七、办理时限 

每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办理完结。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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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大教务处 

电话：0557—3025495 

 

 

 
5.▲学生在读证明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试行）》（皖电大教〔2009〕43 号）课程考核 一、学生在

校期间，学习成绩将归入本人档案，有关课程考核的要求，

按照省校考试相关规定执行。学生因需办理在读证明，由

教务处依据教务系统记载出具证明文本并加公章。 

    二、承办机构 

    宿州电大教务处及工作站教务处 

    三、服务对象 

开放教育专、本科学员，普专及注册视听生 

    四、申请条件 

具备电大学籍 

    五、申报材料 

申请表，需班主任签字、工作站签字、毕业生单位查

档需持介绍信。 

    六、服务流程 

（一）申请：学员携带申请表及介绍信到教务处申请。 

（二）办理：教务处开具学籍证明（在读生证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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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需要，教务处出具学员学籍卡。 

    七、办理时限 

即时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地址：电大教务处 

电话：0557—3025495 

 
 

 

6.▲学生在校成绩证明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根据学生实际需要，经学校审核后开具在校成绩。 

    二、承办机构 

    宿州电大教务处及工作站教务处 

    三、服务对象 

宿州广播电视大学本、专科在校生 

    四、申请条件 

入学修读相关课程并参加考试取得成绩 

    五、申报材料 

本人身份证、学生证 

    六、服务流程 

（一）申请人到所在学校或工作站教务处依据教务系



10 
 

统打印学籍表。 

（二）申请人持学籍表、身份证、学生证到宿州电大

教务处或工作站教务处依据教务系统出具证明。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九、咨询方式 

地址：电大教务处 

电话：0557—3025495 
 

 

 

 
7.▲毕业证明书办理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试行）》（皖电大教〔2009〕43 号）毕业 八、学生毕业证

书须妥善保存，谨防丢失、一旦遗失，只能办理毕业证明

书，毕业证明书与原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二、承办机构 

宿州电大教务处 

    三、服务对象 

宿州广播电视大学本、专科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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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一）本人身份证。 

（二）《办理毕业证明书申请表》。 

（三）申请人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遗失声明。 

（四）2 寸蓝底证件照 2 张（1991 年以后的毕业生需

提供 16KB 以内同底电子照片一份）。 

    六、服务流程 

（一）申请人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登报遗失声明。 

（二）申请人携带《办理毕业证明书申请表》到学校

档案室查档并加盖学校公章。 

（三）申请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四）申请人携带上述材料以及 2 寸蓝底证件照 2 张

（1991 年以后的毕业生需提供 16KB 以内同底电子照片一

份）到教务处办理。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九、咨询方式 

地址：电大教务处 

电话：0557—3025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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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学生证补办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一）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证管理的通

知》（教学厅〔2001〕8 号）第二条 要健全学生证管理的规

章制度，规范学生证的管理。发放、注册、补发、注销等

要有严格的程序，按规定操作，杜绝一人多证现象。  

（二）《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生学籍管理

规定（试行）》（皖电大教〔2009〕43 号）入学注册 四、新

生入学后，省校按照国家规定对其进行复查。复查合格者

予以注册，取得学籍由学校发给学生证。学生证必须妥善

保管，不准涂改和转证；证件谨防丢失，丢失者需办理登

报遗失声明。 

    二、承办机构 

    宿州电大教务处及工作站教务处 

    三、服务对象 

宿州广播电视大学本、专科在校生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一）本人身份证； 

（二）遗失声明； 

（三）补办学生证申请。 

六、服务流程 

（一）申请人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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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人携带本人身份证、遗失声明、到宿州电

大或工作站的教务处办理。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九、咨询方式 

地址：电大教务处 

电话：0557—3025495 

 

 

 

 
9.▲毕业证书发放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学校的学生

思想品德合格，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学完规定的课程，成

绩合格或者修满相应的学分，准予毕业。 

    （二）《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 21 号令）：

学生在学校规定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德、

智、体达到毕业要求，准予毕业，由学校发给毕业证书。

学校应当执行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管理制度。 

    （三）《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学籍管理办法》第七项《毕

业》第十七条：学生在学籍有效期内（8 年）取得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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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最低毕业总学分，且学习时间不低于教学计划学制

规定年限，思想品德鉴定符合要求，即达到毕业要求，经

本人申请准予毕业，并颁发国家承认的毕业证书。第十八

条：毕业证书由中央电大统一印制并颁发。第十九条：中

央电大于每年 2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向 1 月以前（含 1 月）

达到毕业要求并申请毕业的学生、8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向 7 月以前（含 7 月）达到毕业要求并申请毕业的学生颁

发毕业证书。第二十条：中央电大每年 7 月将当年 1 月、

每年 12 月将当年 7 月颁发的毕业证书，报教育部进行电子

注册。 

    二、承办机构 

宿州电大教务处 

    三、服务对象 

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 

四、申请条件 

具备电大学籍，修满应修学分，参加新华社摄像 

    五、申报材料 

（一）填写毕业申请表 

（二）填写毕业生登记表 

    六、服务流程 

（一）申请：学员和辅导员提交毕业申请 

（二）受理：教务处毕业初审、财务室结算学费、书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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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电大、中央电大毕业审核通过终审 

（三）发放：到教务处领取毕业证书 

    七、办理时限 

中央电大、省电大毕业审核期间。（节假日期间，每周

二发放毕业证书）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地址：电大教务处 

电话：0557—3025495 

 
 
 
 
 
 

10.国家奖学金发放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关于组织开展 2015 年度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皖

电大学〔2016〕1 号）： 

1.附件 4：《安徽电大参加 2015 年度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试

点工作实施细则》全文。 

2.附件 5：《安徽电大参加 2015 年度国家开放大学“希望的

田野”奖学金评选工作实施细则》第三条 “国家开放大学

奖学金”和“国家开放大学‘希望的田野’奖学金”由国

家开放大学专项拨款，奖励标准为每人 1000 元，并于每年

10 月 30 日前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同时颁发国家开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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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统一印制的奖励证书，并记入学生学籍档案。第七条 各

参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奖学金评审、发放等环节的跟踪、

监控和反馈，要及时公布意见反馈和监督举报方式，确保

评选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二、承办机构 

宿州电大学生处 

    三、服务对象 

    二、三年级开放教育优秀学生 

    四、申请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三）诚实守信，品德优良，无违法违纪行为。 

（四）学习目的明确，勤奋努力，积极进取，能熟练使

用各种远程教育资源进行自主学习；积极参加网上教学和

面授课教学活动，出勤率高；积极参加学校教学、社会实

践及其他集体活动，在同学中能起到表率作用。 

（五）原则上要求入学一年以上，已修完 40%以上本专

业课程学分。已经获得过奖学金的学生再次申请的必须在

原来基础上再完成 30%以上本专业课程学分。 

（六）学习成绩优良，已修统设必修课程平均成绩不低

于 70 分，其他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 65 分。 

（七）除满足以上基本条件外，还须满足以下条件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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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大学习期间，表现优异，曾获得所在教学点的相关

奖励。 

2.克服工学矛盾，学以致用，在工作岗位上做出突出贡

献，在读期间获得所在单位的相关奖励。 

五、申报材料 

（一）安徽电大开放教育学生奖学金候选人汇总表。 

（二）安徽电大开放教育学生奖学金申请表（一式两

份）。 

（三）安徽电大开放教育学生奖学金候选人成绩单。 

（四）奖学金候选人的一张 1 寸彩色证件照片 

（五）奖学金候选人在读期间所获奖励证书的复印件。 

（六）优秀候选人事迹介绍。 

（七）教学点公示照片及公示情况说明。 

    六、服务流程 

（一）个人申请。所有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安徽电

大开放教育学生均有资格申请。有意愿申请奖学金的学生，

本人需填写《安徽电大开放教育学生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向所在分校、教学点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 

（二）基层初评。教学点（工作站）按照实施细则对

申请奖学金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查和评选，初步确定本教学

点（工作站）当年奖学金候选人名单，在本教学点（工作

站）内予以公示，并根据公示后的结果将有关材料报送分

校。分校认真审查各教学点（工作站）上报结果，按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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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名额和要求进行初审。分校审核合格后，按规定时间

向省电大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等额报送初审名单和材料。 

（三）省电大终审。省电大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对各

分校提交的初审材料进行评审，并根据公示结果确定安徽

电大开放教育学生奖学金获得者名单。获得安徽电大开放

教育学生奖学金的学员，由安徽电大颁发奖学金及证书，

分校于 10 月底以前完成奖学金发放工作。 

    七、办理时限 

10 月底以前完成奖学金发放工作。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地址：电大学生处 

电话：0557—3048457 

 

 

 
11.安徽电大奖学金发放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关于组织开展 2015 年度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皖

电大学〔2016〕1 号）： 

附件 6：《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学生奖学金实施

办法（试行）》 第四条 安徽电大开放教育学生奖学金由安

徽电大专项拨款，奖励标准为每人 500 元。第五条 学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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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确，勤奋努力，积极进取，学习成绩优良，在所属教

学点表现比较突出。第十二条 奖学金的评定  按照个人申

请、各工作站教学班推荐、分校审查上报、省校审批发放

的程序。 

    二、承办机构 

宿州电大学生处 

    三、服务对象 

    二、三年级开放教育优秀学生 

    四、申请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三）诚实守信，品德优良，无违法违纪行为。 

（四）学习目的明确，勤奋努力，积极进取，能熟练使

用各种远程教育资源进行自主学习；积极参加网上教学和

面授课教学活动，出勤率高；积极参加学校教学、社会实

践及其他集体活动，在同学中能起到表率作用。 

（五）原则上要求入学一年以上，已修完 40%以上本专

业课程学分。已经获得过奖学金的学生再次申请的必须在

原来基础上再完成 30%以上本专业课程学分。 

（六）学习成绩优良，已修统设必修课程平均成绩不低

于 70 分，其他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 65 分。 

（七）除满足以上基本条件外，还须满足以下条件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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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大学习期间，表现优异，曾获得所在教学点的相关

奖励。 

2.克服工学矛盾，学以致用，在工作岗位上做出突出贡

献，在读期间获得所在单位的相关奖励。 

    五、申报材料 

（一）安徽电大开放教育学生奖学金候选人汇总表。 

（二）安徽电大开放教育学生奖学金申请表（一式两

份）。 

（三）安徽电大开放教育学生奖学金候选人成绩单。 

（四）奖学金候选人的一张 1 寸彩色证件照片 

（五）奖学金候选人在读期间所获奖励证书的复印件。 

（六）优秀候选人事迹介绍。 

（七）教学点公示照片及公示情况说明。 

    六、服务流程 

（一）个人申请。所有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安徽电

大开放教育学生均有资格申请。有意愿申请奖学金的学生，

本人需填写《安徽电大开放教育学生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向所在分校、教学点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 

（二）基层初评。教学点（工作站）按照实施细则对

申请奖学金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查和评选，初步确定本教学

点（工作站）当年奖学金候选人名单，在本教学点（工作

站）内予以公示，并根据公示后的结果将有关材料报送分

校。分校认真审查各教学点（工作站）上报结果，按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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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名额和要求进行初审。分校审核合格后，按规定时间

向省电大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等额报送初审名单和材料。 

（三）省电大终审。省电大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对各

分校提交的初审材料进行评审，并根据公示结果确定安徽

电大开放教育学生奖学金获得者名单。获得安徽电大开放

教育学生奖学金的学员，由安徽电大颁发奖学金及证书，

分校于 10 月底以前完成奖学金发放工作。 

    七、办理时限 

10 月底以前完成奖学金发放工作。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地址：电大学生处 

电话：0557—3048457 

 

 
 

12.●★专技人员继续教育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关于开展全市 2016 年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工作的通知》（宿人社秘〔2016〕74 号）第四条：（一）培

训方式。结合选定教材，公需科目培训采取网络与集中面

授两种方式进行。网络培训由省继续教育基地宿州电大负

责，参加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可直接登录“安徽专业技术



22 
 

人员继续教育在线 ” 根据学习操作指南，按照“培训流程”

操作，选择科目《全面深化改革 实现文明发展》进行学习。

（二）结果认定。专业科目培训合格者认定 60 学时，计入

《安徽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公需科目参加网络

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学习结束后，直接参加网络考试，

并自行打印《安徽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合格证书》。参

加面授的专业技术人员按规定要求统一进行考试。考试合

格者认定 30 学时，记入《安徽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

书》。凡未参加培训或考试不合格者视为未完成继续教育任

务，当年考核暂不定档次。 

    二、承办机构 

宿州电大培训处 

    三、服务对象 

宿州市企事业单位在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非公有制

组织和单位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一）登陆“安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在线”网站。 

（二）用户注册。 

（三）培训项目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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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选择所学课程。 

（五）网上缴费。 

（六）进入学习空间，开始课程学习。 

（七）在线课程考核。 

（八）本人网上打印培训证书或学时证明。 

    七、办理时限 

随时登陆网站报名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皖价审备 〔2013〕 28 号。 

《关于开展全市 2016 年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工作的通知》（宿人社秘〔2016〕74 号）第五条：公需科目

收费标准。共 30 课时，每课时 3.5 元，合计：105 元。 

    九、咨询方式 

地址：电大培训处 

    电话：0557-3032385 

 

 


